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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:601012       股票简称:隆基股份     公告编号:临 2021-040号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委托理财受托方:商业银行 

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：58亿元 

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：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银行”）

单位结构性存款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”）定期型结

构性存款、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农业银行”）对公定制人民币

结构性存款。 

 委托理财期限：83天-88天 

 履行的审议程序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

2020年 12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预计 2021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

2021 年度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临时闲置自有

资金进行委托理财，购买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80 亿元，在

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、滚动使用，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办理相关事项，本

次预计及授权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单笔理财产品

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，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在以上授权范围内。 

一、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

（一）委托理财目的 

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

进行委托理财，以充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 

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临时闲置自有资金。

（三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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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受托方 

名称 

产品 

类型 

产品 

名称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预计年化 

收益率 

预计收益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成都银行 
银行结构

性存款 

成都银行单位结构

性存款 
 80,000  1.43%-3.87%  279.64-756.80  

2 
农业银行

（陕西） 

银行结构

性存款 

农业银行对公定制

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
150,000  1.54%-3.77% 525.29-1,285.93 

3 
农业银行

（宁夏） 

银行结构

性存款 

农业银行对公定制

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
 150,000  1.54%-3.77% 525.29-1,285.93  

4  交通银行 
银行结构

性存款 

交通银行定期型结

构性存款 
200,000 1.35%-3.77% 643.56-1,797.21 

续上表： 

序号 

产品 

期限

（天） 

收益 

类型 

结构化 

安排 

参考年化 

收益率 

预计收益 

（如有） 

是否构成 

关联交易 

1 88 保本浮动收益 无 - - 否 

2 83 保本浮动收益 无 - - 否 

3 83 保本浮动收益 无 - - 否 

4 87 保本浮动收益 无   否 

（四）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

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预期收益率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率，且不投

资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、证券投资基金、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

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，为保本、流动性好、收益较稳定的对公结构性存款。公司

进行委托理财时审慎评估每笔委托理财的风险，建立并执行了完善的内部控制体

系： 

1、公司财务部门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、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

产品，由资金管理部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提交财务中心总经理审批。   

2、公司财务部门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，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

况，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，将及时采取措施，控制投资

风险。 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必要时可

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。 

二、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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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已分别与各委托方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，主要条款

如下： 

1、成都银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

产品名称 成都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

产品期限 88天 

认购金额 80,000万元人民币 

起息日 2021年4月1日 

到期日 2021年6月28日 

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；到期支付本息 

资金到账日 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 

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

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

2、农业银行（陕西）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

产品名称 农业银行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

产品期限 83天 

认购金额 150,000万元人民币 

起息日 2021年4月6日 

到期日 2021年6月28日 

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；到期支付本息 

资金到账日 到期日后2个银行工作日内 

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

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

3、农业银行（宁夏）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

产品名称 农业银行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

产品期限 83天 

认购金额 150,000万元人民币 

起息日 2021年4月6日 

到期日 2021年6月28日 

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；到期支付本息 

资金到账日 到期日后2个银行工作日内 

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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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

4、交通银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

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

产品期限 87天 

认购金额 200,000万元人民币 

起息日 2021年4月2日 

到期日 2021年6月28日 

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；到期支付本息 

资金到账日 到期日当日 

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

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

（二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

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商业银行结构化存款产品，各个理财产品的

挂钩标的如下： 

序号 理财产品 挂钩标的 

1 成都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
北京时间下午 2 点彭博 BFIX 页面交易货

币对 MID 定盘价 

2 
农业银行（陕西）对公定制人民币

结构性存款 
银行间外汇市场欧元/美元汇率 

3 
农业银行（宁夏）对公定制人民币

结构性存款 
银行间外汇市场欧元/美元汇率 

4 交通银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
EUR/USD 汇率中间价（以彭博 BFIX 页面

公布的数据为准） 

（三）风险控制分析 

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理财产品受托方为大型商

业银行，产品保本、流动性好、风险水平低，公司已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，

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、期限、资金投向、双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。经审慎

评估，本次购买委托理财符合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。公司将持续跟踪和分析理

财产品的投向和进展情况，如发现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，将及时采取

措施，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。 

三、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

成都银行（股票代码：601838）、交通银行（股票代码：601328）、农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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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票代码：601288）均为已上市大型商业银行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： 

  2020 年三季度（末） 2019 年（末） 

资产总额(万元) 8,156,904.08 5,930,397.31 

负债总额(万元) 4,749,094.14 3,100,915.64 

净资产(万元) 3,407,809.94 2,829,481.67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(万元)  626,031.66 815,824.10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(万元)  -350,416.87 -275,285.93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(万元) 428,698.60 456,004.75 

货币资金(万元) 2,455,103.34 1,933,575.29 

有息负债(万元) 1,220,645.66 745,825.79 

资产负债率 58.22% 52.29% 

货币资金/资产总额 30.10% 32.60% 

有息负债率 25.70% 24.05% 

备注： 

1、有息负债=短期借款+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+其他流动负债+长期借款+应付债券

+长期应付款 

2、资产负债率=负债总额/资产总额 

3、有息负债率=有息负债/负债总额 

根据新金融准则要求，公司将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

或其他流动资产，该等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收益列报于投资收益。截至 2020 年

9 月 30 日，公司有息负债率为 25.70%，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

财产品的情形。 

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占 2020 年 9 月 30 日货币资金的 23.62%，公司运用自有

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，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，不会影

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。公司通过购买

保本、流动性好、收益较稳定的理财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加资金收益，

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保本银行理财产品，投资理财产品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

来的清算风险、政策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、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。 

六、决策程序的履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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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 2021年度使

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2021 年度在不影

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，

购买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80 亿元，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

环投资、滚动使用，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办理相关事项，本次预计及授权期限自

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

月（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2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）。 

七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

金额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
理财产品

类型 
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

尚未收回 

本金金额 

1 
银行结构

性存款 
 750,000.00  750,000.00 23,091.61 580,000.00 

合计  750,000.00  750,000.00 23,091.61 580,000.00 

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50,000.00 

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/最近一年净资产（%） 27.15 

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/最近一年净利润（%） 4.37 

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80,000.00 

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 220,000.00 

总理财额度 220,000.00 

注 1：实际投入金额为期间单日最高余额；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公

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；最近一年净利润指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

利润。 

注 2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收购了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

公司”），上表未包括标的公司于股权交割日（2020年 7月 30日）前购买的委托理财金额，

股权交割日至本公告日，标的公司委托理财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 18,913.00万元，本金已全

部收回，实际收益 267.61万元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尚未收回的委托理财余额为 0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 


